	个人诚信申报承诺书
作为第十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申请人，本人郑重承诺：
1.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知晓《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第十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被托举人遴选工作的通知》中对资助对象的有关规定。
2.本人未入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和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
3.如本人同期申报并入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和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将主动选择其一，并及时反馈。
4..托举期内无出国一年以上计划，不更换工作单位。
5.本人对以上内容及全部附件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无不实或涉密内容。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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